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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蔡承芳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07
傳真：(02)29699823
電子信箱：AP239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人字第11503935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

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EBZV3G）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市內介聘相

關表件，請各校（園）依期程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辦理。

二、市內介聘作業時程詳如附件，請參加介聘之學校務必確實

宣導各作業時程。

三、相關注意事項加強宣導如下：

(一)申請介聘教師應至本局校務行政系統（網址：

https://esa.ntpc.edu.tw）完成「市內介聘」申請填報

資料，列印申請表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於指定時間送服

務學校人事單位初審；人事單位完成初審後，列印申請

表簽核章並確認無誤後，請以學校為單位寄(送)達市內

介聘委員會，並於信封上註明市內介聘字樣。

(二)市內介聘應以依限報送委託書之學校為限，臨時之介聘

申請，不予受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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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申請人及各校人事人員未依限上網填報、寄(送)件及補

件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(四)達成介聘教師至達成介聘學校報到並接受教評會審查，

當日准予公假，惟課務自理；達成介聘學校未依限召開

教評會審查者，視同無條件接受。

四、本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教師市內介聘相關

表件，請至本局網站「教育公告/教師介聘」下載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中小、新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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